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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飞虎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恒强科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太阳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排名不分先后）。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平范、李立军、陈锋、詹善全、胡跃勇、李威霖、丁伟铭、徐海平、李岱、

陈罡、曾志发、张燮洪、卢彤彬、陈炳南、宋赛赛、高云鹏、袁建丰、刘小金。 

本标准由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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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花电脑针织横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嵌花电脑针织横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参数、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承诺。 

本标准适用于公称宽度91cm/36～280cm/ll0、机号G5～G18的嵌花电脑针织横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755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 5226.1—2008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6002.9—2008   纺织机械术语 第9部分:针织机分类和术语 

GB/T 7111.1  纺织机械噪声测试规范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7111.6  纺织机械噪声测试规范 第6部分：织造机械 

GB/T 9286—1998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实验 

GB/T 13452.2—2008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 

FZ/T 90001  纺织机械产品包装 

FZ/T 90089.1  纺织机械铭牌 型式、尺寸及技术要求 

FZ/T 90089.3  纺织机械铭牌 针织机械铭牌内容 

FZ/T 97017—2012  针织横机针床通用技术条件 

FZ/T 97002—2009  针织横机 

FZ/T 97035.1  针织机用针 第1部分：舌针  

FZ/T 99014—2014  纺织机械电气设备 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6002.9—2008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嵌花电脑针织横机  intarsia computerized flat knitting machine 

嵌花电脑针织横机（以下简称嵌花横机）:指纱嘴与机头实现独立运行完成无虚线提花、交换添纱

等织物的电脑针织横机。  

3.2  

交换添纱  reverse p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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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利用改变添纱纱嘴与地纱纱嘴的喂纱位置，使原来显露在织物正面的添纱与织物背面的地纱变化

为原来织物正面的添纱显露在织物背面，地纱显露在织物的正面的一种编织工艺。 

4 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见表1。 

表1 基本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公称宽度 
a 

91cm/36、97cm/38、102cm/40、106cm/42、114cm/45、122cm/48、132cm/52、137cm/54、 

142cm/56、147cm/58、152cm/60、157cm/62、163cm/64、173cm/68、183cm/72、203cm/80、

229cm/90、254cm/100、280cm/110 

机号 G 
b
 5、6、7、8、9、10、11、12、14、15、16、18 

编织系统 单系统、双系统、三系统、四系统 

机头数 单机头、双机头、三机头、四机头 

a   
指嵌花横机所能加工的最大理论宽度。标示为“公称宽度数值/代号”，斜线上方为厘米表示的公称宽度数值，

斜线下方为用英寸表示的公称宽度代号。 
b   
指长度为 25.4 mm 的织针数。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 

5.1.1 应采用 CAD/CAE等先进软件及工具对关键零部件进行强度和疲劳分析，优化零部件拓扑结构，

使产品各零部件的关键性能达到最佳。 

5.1.2 应对设备的电气、控制及信息系统进行选型优化设计和冗余安全设计，并采用智能安全控制系

统提高设备故障诊断与快速响应能力，确保电气控制与信息系统的安全、准确、可靠与操作便捷。 

5.1.3 控制系统应采用实时控制技术，支持工业互联网，具有远程监管、在线管理和机器联网等功能。 

5.1.4 控制系统应能执行制版系统生成的花型文件，控制各执行机构正常运行，具有编织程序调取、

修改、自动检测等功能。 

5.1.5 机头应采用敞开式设计，纱线垂直喂入。 

5.1.6 电气控制系统应按 FZ/T99014设计。 

5.2 原材料 

5.2.1 主要原材料应有产品质量证明方可使用。 

5.2.2 三角类零件应采用 W6Mo5Cr4V2、Cr12MoV、Cr12Mo1V1等高强度耐磨材料。 

5.3 生产、检测 

5.3.1 生产设备应满足产品的加工要求，检验设备应满足计量溯源要求和实际检测的精度要求。 

5.3.2 应具备机械加工零件形位公差的检验能力。 

5.3.3 应具有符合主要特征、针床、针床座、配合精度、编织系统等项目检测要求的检测能力。 

6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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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主要特性 

6.1.1 选针系统应具有单针选针功能。 

6.1.2 空载最高速度应不小于 1.3 m/s。 

6.1.3 导纱器数应不少于 12 只。 

6.1.4 密度控制：电脑控制，可微调。 

6.1.5 卷布系统：自动卷取，可微调。 

6.1.6 嵌花导纱器应能在针床有效行程的任意位置内定位。 

6.1.7 应具有无虚线提花功能。 

6.1.8 嵌花纱嘴与机头应能独立控制运行。 

6.1.9 纱嘴以前后头口为中心不同角度分布，可选配升降纱嘴。 

6.1.10 针床两侧应配置夹线、剪线装置。 

6.1.11 应配置压浮线装置。 

6.1.12 花型文件的传输方式：可移动存储器、网络传输数据。 

6.2 外观 

6.2.1 产品外表面应平整、光滑、接缝平齐、缝隙均匀一致。 

6.2.2 紧固件需经表面处理。 

6.2.3 焊缝应平直、均匀、牢固，不允许有漏焊、烧穿、夹渣、未焊透等缺陷。 

6.2.4 漆膜基本平整、光滑。色泽基本一致，几何形状修饰较好，机械杂质较少，无显著的修整痕迹

及其他缺陷，无影响防护性能的疵病。 

6.2.5 涂漆表面的漆膜厚度应不低于 50 μm。 

6.2.6 漆膜附着力应不低于 GB/T 9286—1998中 8.3规定的 2级。 

6.3 织物质量 

6.3.1 单面平纹织物和双面四平织物、罗纹织物应密度均匀、平整。 

6.3.2 嵌花织物、集圈织物、移圈织物、提花织物应花纹清晰，不得有花针、漏针、错花等现象。 

6.3.3 嵌花织物反面应无色纱重叠和浮线。 

6.3.4 交换添纱织物应无翻丝现象。 

6.3.5 斜角松紧：满针编织单面或双面平纹织物，长度误差应不大于织物长度的 8‰。 

6.4 噪声 

空载运行时，整机噪声声功率级≤94dB(A)，发射声压级≤78dB(A)。 

6.5 功率消耗 

单系统机器功率消耗≤1.0kW，每增加一个系统，功耗增加≤0.5kW。 

6.6 针床 

6.6.1 针床头口（指脱圈部位）垂直于织针运动方向的直线度为 0.05／1000。 

6.6.2 针床与齿口片结合应牢固，齿口部分应光滑，不挂纤维。 

6.6.3 针床横移重复定位允差不大于 0.02 mm。 

6.7 针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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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针床座上两个互为 100°的平面，每面针床安装部位的平面度不大于 0.04/1000。 

6.7.2 机头导轨安装于针床座后，导轨面相对于针床座的两个互为 100°的平面的平行度不大于

0.05/1000。 

6.8 三角 

6.8.1 三角应经消磁处理。 

6.8.2 三角的硬度按 FZ/T 97002—2009中 4.6.1条的规定。 

6.8.3 三角的表面质量按 FZ/T 97002—2009中 4.6.2的规定。 

6.9 配合精度 

6.9.1 三角平面与针床平面间隙范围为 0.10 mm～0.40 mm，在全程范围内间隙差异不得大于 0.15 mm。 

6.9.2 针床与针床座装配间隙不大于 0.10 mm。 

6.10 横机针 

用针应符合 FZ/T 97035.1的要求，并应能满足正常编织生产。 

6.11 编织系统 

6.11.1 应具有成圈、集圈、浮线、翻针，前翻后、后翻前或前后对翻，嵌花、交换添纱等编织功能。 

6.11.2 密度调节机构动作应正确可靠。 

6.11.3 针板横移控制装置动作应正确、可靠。 

6.11.4 调梭控制装置动作应正确、可靠。 

6.11.5 选针控制装置动作应正确、可靠。 

6.11.6 各三角控制机构动作灵敏、可靠、准确到位。 

6.11.7 同一编织系统同一行密度类型不小于 4种。 

6.11.8 每段动态密度变化区域应不大于 25.4 mm。 

6.12 传动系统 

6.12.1 各传动件运转灵活，无冲击及异常声响。 

6.12.2 机头不带针往复平动中，无阻滞现象，机头各处平动拉力波动不大于 15 N。 

6.13 安全保护 

6.13.1 机械安全 

6.13.1.1 各防护罩壳应起到安全、可靠的作用。 

6.13.1.2 断纱、撞针、超负荷、程序错误等均自动停机。 

6.13.1.3 具备故障检测、报警等功能。 

6.13.1.4 机械危险来自运动中的传动件，包括皮带、链、带轮、滑轮、齿轮，尤其是缠绕、吸入和卷

入的危险，对运动件应提供固定的或可移动的封闭式防护装置。 

6.13.1.5 嵌花横机应设置移动式联锁防护装置，当打开防护装置时，应具有停止编织工作及只有通过

止-动控制装置才允许机器运转的功能。 

6.13.1.6 在操作手册中应给出来自断针飞出的风险的警示及在机器上应粘贴警示标志。  

6.13.2 电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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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1 每个保护导线接点应有标志或用字母 PE来标注，连接外部保护导线的端子和各保护联结电

路部件的有关点之间的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 0.1 Ω。 

6.13.2.2 电气设备均应采取措施防止意外触及电压超过 50 V的带电部分。 

6.13.2.3 带电部分应装入外壳内，外壳的门或盖应用专用工具或钥匙才能打开。门或盖应有清晰可见

警告标志。 

6.13.2.4 嵌花横机应设置电源开关，电源开关的手柄在断开的位置上应可以锁住或挂锁。 

6.13.2.5 电气设备的控制电路应有短路保护器件。 

6.13.2.6 控制电路应有失压保护和欠压保护，防止电源断电后再恢复供电时电动机或其他器件自行启

动，造成人身或设备的危险。 

6.13.2.7 嵌花横机应设置紧急停止按钮，紧急停止按钮应采用蘑菇头式按钮开关，操动部分应为红色，

并衬有黄色。 

6.13.2.8 导线的标识应按 FZ/T 99014—2014中 12.2.2的要求。 

6.13.2.9 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之间施加 500 Vdc时，绝缘电阻不小于 1 MΩ。 

6.13.2.10 电气设备的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之间应经受 50 Hz,1000 V，至少 1 s时间的耐压试

验，应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6.13.2.11 电动机的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755的有关规定。 

6.14 工作环境 

6.14.1 环境温度：5 ℃～30 ℃；相对湿度 30％RH～80％RH。 

6.14.2 电源电压：220 V±22 V、380 V±38 V；频率为 50 Hz±0.5 Hz。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样机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安装、调试，确认样机达到稳定的正常工作状态后方可进

行试验。 

7.2 空载检验项目 

7.2.1 检验条件 

a)  试验环境条件：温度5 ℃～30 ℃、相对湿度30％RH～80％ RH，电源电压为220 V±22 V、380 V

±38 V，频率为50 Hz±0.5 Hz。 

b)  试验速度：1.3 m/s。 

7.2.2 空运转检验项目 

空运转试验项目包括：6.1.2、6.4、6.5、6.12.1中规定的内容。 

7.2.3 空运转检验方式 

7.2.3.1 运行速度检验 

三角处于压针状态，运行速度调至1.3 m/s，全行程运行，目测各部件运行是否正常。 

7.2.3.2 噪声检验 

三角处于压针状态，噪声试验方法按GB/T 7111.1、GB/T 7111.6的规定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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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3 功率消耗检验 

三角处于压针状态，在1.3 m/s的速度下，功率消耗用单相或三相功率仪检测读取运转过程中的功

率最大值。 

7.2.3.4 传动系统检验 

目测、视听检验各运动件运转是否灵活、有无冲击声和异常响声。 

7.3 负荷运转检验项目 

7.3.1 检验条件 

检验条件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试验环境条件同 7.2.1 a）； 

b) 按基本织物要求编制编织工艺， 编织速度：平针组织 1.1 m/s、提花组织 0.9 m/s、集圈组织

0.8 m/s、移圈组织 0.9 m/s、嵌花组织 0.9 m/s、交换添纱 0.75 m/s； 

c) 试验原料采用混纺纱线。 

7.3.2 负荷运转检验项目 

工作负荷检验项目包括：6.3、6.10、6.11.1、6.11.5、6.11.7、6.11.8中规定的内容。 

7.3.3 负载运转检验方式 

7.3.3.1 功能验证 

7.3.3.2 织物质量验证 

7.3.3.2.1 分别编织平针织物、罗纹织物、嵌花织物、提花织物、集圈织物、移圈织物长度均不少于

200 mm，用目测方法检查织物质量。 

7.3.3.2.2 制作 2色交换添纱织物，通过对织物目测法检测，无明显翻丝现象为合格。 

7.3.3.3 斜角松紧试验 

满针编织单面或双面平纹织物，织物宽度500 mm～1000 mm，织物的取样长度不少于600 mm，将织物

拉紧后，测量织物二端的长度差。 

7.3.3.4 编织系统检验 

7.3.3.4.1 编织功能：通过织物编织，检查样机是否具有成圈、集圈、浮线、翻针，前翻后、后翻前

或前后对翻，嵌花、交换添纱等编织功能, 采用目测法检验。 

7.3.3.4.2 选针控制装置：测试时采用选针电磁铁使用频率最高的编织方式，编织提花组织，编织速

度不低于 1.O m/s，连续运行 0.5 h不得有失误, 采用目测法检验。 

7.3.3.4.3 同一编织系统同一行密度数量：测试花版中要求至少有 4处密度变化，相邻密度变化范围

最大不小于度目三角高低位置差 0.6 mm，一个密度段的针数应大于 3英寸宽度，编织速度不大于 1.0 m/s。

密度变化区域要求变化均匀一致，通过对织物目测法检测。 

7.3.3.4.4 机头运行速度不大于 1.0 m/s 时，每段密度变化区域：按 7.3.3.4.3的规定测试花版编织

的织物进行目测法检测，密度变化开始位置到密度变化结束位置的针数应在 25.4 mm内为合格。 

7.3.3.5 横机针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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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横机针的合格证，在负荷试验中目测横机针是否符合生产要求。 

7.4 停机检验项目 

7.4.1 检验条件 

停机后进行相关项目的检验。 

7.4.2 停机检验项目 

停机检验项目包括：6.1.1、6.1.3～6.1.12、6.2、6.6、6.7、6.8、6.9、6.11.2、6.11.3、6.11.4、

6.11.6、6.12.2、6.13中规定的内容。 

7.4.3 停机项目检验方式 

7.4.3.1 主要特征 

核查各功能、核查整机结构和组成，记录相关技术特征参数，采用目测法检验。 

7.4.3.2 外观检验 

7.4.3.2.1 漆膜附着力按 GB/T 9286—1998进行检验。 

7.4.3.2.2 漆膜厚度按 GB/T 13452.2—2008进行检验。 

7.4.3.2.3 其余通过手感、目测法检测。 

7.4.3.3 针床检验 

7.4.3.3.1 针床精度检验按照 FZ/T 97017—2012的有关规定。 

7.4.3.3.2 针床横移重复定位允差：在最大横移动作时测试，至少重复测定 5次，取百分表/千分表最

大读数与最小读数之差即为重复定位误差 

7.4.3.3.3 其余项目采用目测法检验。 

7.4.3.4 针床座检验 

7.4.3.4.1 针床座平面度用平尺或 1000 mm刀口尺及塞尺检测。 

7.4.3.4.2 导轨面相对于针床座的平行度用百分表/千分表或专用测试仪检测，取百分表/千分表最大

读数与最小读数之差。 

7.4.3.5 三角检验 

按FZ/T 97002—2009规定的方法检验。 

7.4.3.6 配合精度检验 

7.4.3.6.1 三角平面与针床平面间隙范围：三角平面与针床平面间隙范围用塞尺检查，在二个针床面

上，分别选取不少于 4个测试点，用塞尺检查三角平面与针床平面的间隙，用间隙范围值作为检测结果。 

7.4.3.6.2 针床与针床座：用塞尺检查针床与针床座的装配间隙，取最大值。 

7.4.3.7 编织系统检验 

7.4.3.7.1 密度调节机构：对调节量作正确性测试，各密度调节机构的动作应按指令要求连续测试 20

次，不得有失误, 采用目测法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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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7.2 针板横移时对最大、最小横移动作测试，连续测试 20次，应保证移距位置正确，不得有失

误, 采用目测法检验。 

7.4.3.7.3 调梭控制装置：对任意 4只梭子作调梭测试，连续调梭 20次，不得有失误, 采用目测法检

验。 

7.4.3.7.4 三角控制机构：各测 20次，不得有失误, 采用目测法检验。 

7.4.3.8 传动系统检验 

在针床不带针，机头和同步带脱离的工况下，采用测力仪测试机头在全行程上运动所受的力，正反

向各测试不少于一次，测试过程中，运动应平稳，最大处的力和最小处的力的差值应符合6.12.2的要求。 

7.4.3.9 安全要求检验 

7.4.3.9.1 保护接地连续性检验应按 GB 5226.1—2008中 18.2的试验进行，并应满足 6.13.2.1的要

求。 

7.4.3.9.2 绝缘电阻应按 GB 5226.1—2008中 18.3的要求进行绝缘电阻试验。绝缘电阻试验可以在整

台电气设备的单独部件上进行。 

7.4.3.9.3 耐压试验应按 GB 5226.1—2008中 18.4的要求进行耐压试验。 

7.4.3.9.4 其余项目采用目测或核查合格证的方法检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产品出厂前应逐台检验，由检验部门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8.2.2 每台产品都应按本标准进行检验,每一项检验结果均达到要求时,方可签发合格证准许出厂,出

厂检验项目见表 2。 

8.2.3 出厂检验判定：出厂检验项目应全部合格。当有不合格项目时，允许修复后重新复验，直至合

格。 

8.3 型式检验 

8.3.1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需要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d) 正式生产后,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g) 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8.3.2 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 

8.3.3 型式检验项目为表 2中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 

8.3.4 型式检验的判定：所检项次存在下列情况时，则判定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a) 有一项次或一项次以上 A类不合格项目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 

b) 有二项次或二项次以上 B类不合格项目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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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检验项目 

产品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按表2。 

表2 检验项目表 

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不合格类别 

1 主要特性 6.1 7.2.3.1、7.4.3.1 √ √ B 

2 外观 6.2 7.4.3.2 √ √ B 

3 织物质量 6.3 7.3.3.2、7.3.3.3 √ √ A 

4 噪声 6.4 7.2.3.2 √ － B  

5 功率消耗 6.5 7.2.3.3 √ － B 

6 针床 6.6 7.4.3.3 √ √ B 

7 针床座 6.7 7.4.3.4 √ √ B 

8 三角 6.8 7.4.3.5 √ － B 

9 配合精度 6.9 7.4.3.6 √ √ B 

10 横机针 6.10 7.3.3.5 √ － B 

11 编织系统 6.11 7.3.3.4、7.4.3.7 √ √ A 

12 传动系统 6.12 7.2.3.4、7.4.3.8 √ － B 

13 安全 

保护 

机械安全 6.13 7.4.3.9 √ － A 

14 电气安全 6.13 7.4.3.9 √ － A 

注：外观项目出厂试验6.2.5、6.2.6除外。 

9 产品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 

9.1.1 产品铭牌按 FZ/T 90089.1和 FZ/T 90089.3的规定。 

9.1.2 包装储运的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9.2 包装 

产品的包装按 FZ/T 90001的规定。 

9.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按规定的起吊位置起吊，包装箱应按规定的朝向安置，不得倾斜或改变方向。 

9.4 贮存 

产品出厂后，在有良好防雨及通风的贮存条件下，包装箱内的零件防潮、防锈自出厂日起有效期为

一年。 

10 质量承诺 

10.1 在客户正常的储运、保养、使用条件下，整机质保 12个月；机座、针床机械部件（不含织针、

辅针）质保期 18 个月；因产品的制造质量问题而不能正常使用时（除易损件外），提供免费更换或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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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服务。但对于用户操作不当或自行拆卸、改装等非制造质量原因所引发的故障，及存放时间过长所致

外观或内部损坏等提供有偿维修服务。 

10.2 制造企业应设置客户培训机构，并安排专业的制版和机修培训老师授课，为客户提供制版和机修

方面的专业培训。 

10.3 制造企业应布局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组建高素质的专业售后服务队伍，售后服务人员具备较高

的机械、电气或编织工艺方面的综合素质，熟练掌握电脑横机的操作和制版，以充分满足客户的服务需

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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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2色交换添纱织物，通过对织物目测法检测，无明显翻丝现象为合格。
	斜角松紧试验
	编织系统检验
	编织功能：通过织物编织，检查样机是否具有成圈、集圈、浮线、翻针，前翻后、后翻前或前后对翻，嵌花、交换添纱等编织功能, 采用目测法检验。
	选针控制装置：测试时采用选针电磁铁使用频率最高的编织方式，编织提花组织，编织速度不低于1.O m/s，连续运行0.5 h不得有失误, 采用目测法检验。
	同一编织系统同一行密度数量：测试花版中要求至少有4处密度变化，相邻密度变化范围最大不小于度目三角高低位置差0.6 mm，一个密度段的针数应大于3英寸宽度，编织速度不大于1.0 m/s。密度变化区域要求变化均匀一致，通过对织物目测法检测。
	机头运行速度不大于1.0 m/s时，每段密度变化区域：按7.3.3.4.3的规定测试花版编织的织物进行目测法检测，密度变化开始位置到密度变化结束位置的针数应在25.4 mm内为合格。
	横机针检验


	停机检验项目
	检验条件
	停机检验项目
	停机项目检验方式
	主要特征
	外观检验
	漆膜附着力按GB/T 9286—1998进行检验。
	漆膜厚度按GB/T 13452.2—2008进行检验。
	其余通过手感、目测法检测。
	针床检验
	针床精度检验按照FZ/T 97017—2012的有关规定。
	针床横移重复定位允差：在最大横移动作时测试，至少重复测定5次，取百分表/千分表最大读数与最小读数之差即为重复定位误差
	其余项目采用目测法检验。
	针床座检验
	针床座平面度用平尺或1000 mm刀口尺及塞尺检测。
	导轨面相对于针床座的平行度用百分表/千分表或专用测试仪检测，取百分表/千分表最大读数与最小读数之差。
	三角检验
	配合精度检验
	三角平面与针床平面间隙范围：三角平面与针床平面间隙范围用塞尺检查，在二个针床面上，分别选取不少于4个测试点，用塞尺检查三角平面与针床平面的间隙，用间隙范围值作为检测结果。
	针床与针床座：用塞尺检查针床与针床座的装配间隙，取最大值。
	编织系统检验
	密度调节机构：对调节量作正确性测试，各密度调节机构的动作应按指令要求连续测试20次，不得有失误, 采用目测法检验。
	针板横移时对最大、最小横移动作测试，连续测试20次，应保证移距位置正确，不得有失误, 采用目测法检验。
	调梭控制装置：对任意4只梭子作调梭测试，连续调梭20次，不得有失误, 采用目测法检验。
	三角控制机构：各测20次，不得有失误, 采用目测法检验。
	传动系统检验
	安全要求检验
	保护接地连续性检验应按GB 5226.1—2008中18.2的试验进行，并应满足6.13.2.1的要求。
	绝缘电阻应按GB 5226.1—2008中18.3的要求进行绝缘电阻试验。绝缘电阻试验可以在整台电气设备的单独部件上进行。
	耐压试验应按GB 5226.1—2008中18.4的要求进行耐压试验。
	其余项目采用目测或核查合格证的方法检验。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应逐台检验，由检验部门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每台产品都应按本标准进行检验,每一项检验结果均达到要求时,方可签发合格证准许出厂,出厂检验项目见表2。
	出厂检验判定：出厂检验项目应全部合格。当有不合格项目时，允许修复后重新复验，直至合格。

	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需要进行型式检验：
	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
	型式检验项目为表2中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
	型式检验的判定：所检项次存在下列情况时，则判定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检验项目

	产品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产品铭牌按FZ/T 90089.1和FZ/T 90089.3的规定。
	包装储运的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包装
	运输
	贮存

	质量承诺
	在客户正常的储运、保养、使用条件下，整机质保12个月；机座、针床机械部件（不含织针、辅针）质保期18个月；因产品的制造质量问题而不能正常使用时（除易损件外），提供免费更换或维修服务。但对于用户操作不当或自行拆卸、改装等非制造质量原因所引发的故障，及存放时间过长所致外观或内部损坏等提供有偿维修服务。
	制造企业应设置客户培训机构，并安排专业的制版和机修培训老师授课，为客户提供制版和机修方面的专业培训。
	制造企业应布局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组建高素质的专业售后服务队伍，售后服务人员具备较高的机械、电气或编织工艺方面的综合素质，熟练掌握电脑横机的操作和制版，以充分满足客户的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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